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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十批  2026年5月18日）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处
理情况

2
D3GD20260518

0072

汕尾市城区凤山街道文亭
社区四马路牛头港某烧腊
加工厂，有异味、噪声。

城区
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

经查，群众举报的点位为汕尾市城区四马路牛头港某烧腊加工场，主要从事烧卤肉品生产加工
工作，该点位于2026年2月投入加工使用，至今未办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场内一楼
布设7台烧腊制作设备、油烟净化设施以及透明门帘，配有低噪商用抽烟机，设备连接油烟通道
从一楼延伸至三楼楼顶，三楼油烟通道出口有水箱辅助净化。经现场检查其生产加工过程，未
发现有明显噪音问题，但房前、屋顶存有异味未彻底净化消除的情况。

部分属实
加装油烟净化设备等必
要设施，妥善处理异味
问题。

针对异味扰民的问题，市城区有关部门已责令该烧腊加工
场加装油烟净化设备等设施，对排放气体进行二次净化，
确保生产加工过程无明显异味产生，该烧腊加工场表示愿
意积极配合整改工作。针对该烧腊加工场无证无照经营的
问题，市城区有关部门已依法责令其立即停止经营活动，
在未办理相关证照和经营手续的前提下，不得从事经营活
动。

阶段性
办结

74
D3GD20260518

0015
汕尾市城区香洲街道某山
林被毁。

城区
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

经查，群众举报的汕尾市城区香洲街道某山林，长期以来，速生雨伞树等无序疯长，挤占通行
空间，且雨伞树根系浅易破坏山体，此前曾发生边坡滑坡险情。为消除地质灾害、保障通行安
全，属地社区于2026年5月11日实施边坡加固工程，施工面积约500平方米。
本次施工严格围绕消除地质灾害、保障通行安全开展，经区自然资源局现场核查，施工地块范
围不属于林地，虽未砍伐生态保护林木，但现场作业清理了山坡及路边的杂草、藤蔓及存在安
全隐患的雨伞树，同时对易塌方边坡实施水泥墙体加固。

部分属实

严格规范施工流程，明
确作业范围，加强原有
绿植保护，并做好解释
工作。

市城区有关部门已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规范施工流程，明确
作业范围，加强原有绿植保护，严守生态保护底线，坚决
杜绝损毁生态保护林木等违规行为。同时督促施工单位提
速推进边坡加固治理工作，配齐完善各类安全防护设施，
全面排查整治地质安全风险，从根源上消除边坡塌方隐
患，保障周边环境与群众出行安全。

已办结


